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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童事

关于公司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 《木垒县风电项目合作协议书》的

独 立 意 见

根据中国证监会 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》l《 ~L市公司治理准

贝刂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 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 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,我们作为

公司独立董事:在认真审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,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有诚信

与勤勉义务,对公司与木垒哈萨克白治县人民政府签订 《木垒县风电项H合作协

议书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:

1、 独立董事认为,公司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政府签署风电项日合作协

议符合国家提倡的发展可再生能源政策,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战略发展规

划,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,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和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。

同时木垒县风电项日是公司实施
“
走出去

”
战略以来,在新疆地区取得的首个风

电项目,对公司在新疆地「x树 立行业浔I牌 ,带动公司在新疆地区的新能源规模化

开发具有重要意义。

2、 同意公司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 《木垒县风电项目合作协议

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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